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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20 條的規定，要中止一種行政行為的效

力，該行為必須且至少是具積極內容的行為，或針對中止物件呈現積極方面

的具消極內容的行為。 

二、從大體上說，積極行為是指加給利害關係人的負擔或責任之行為，

而消極行為則是以拒絕利害關係人的請求為標的之行為。 

三、被典試委員會淘汰的利害關係人針對進入公共行政機構公開考試投

考人最終名單提出的上訴，而拒絕受理該上訴的行政行為，毫無疑問是典型

的純粹消極行為或具有純粹消極內容的行為，絕對不能成為積極行為或具有

積極方面的消極行為，因為這一行為沒有強加給這位利害關係人任何司法及

本義方面的負擔或責任。 

四、作為實施行政行為的結果，這位利害關係人之淘汰被確認，對其法

律範疇不帶來任何消極變化，其原因恰恰是僅僅報名為考試投考人，不能得

到在沒有參加最終考試的情況下被錄取的主體權利，也沒有肯定被允許競考

到底的法律期望，因為其候選人資格可能遭到行政當局的拒絕，因此，被淘

汰僅僅是其個人而不是司法上的被允許競考到底的願望落空，所以在被淘汰

後，由某些權利和義務組成的法律範疇仍維持原樣。 

五、但是，中止上述淘汰決定的效力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即使中止是可

能的，這也僅僅意味著淘汰決定的凍結，但永遠不會具有導致做出相反的，

也就是錄取被排除在競爭之外的利害關係人的行政決定的效力。 

六、《行政訴訟法典》第 120 條的立法理由是：避免在司法上訴最終做

出決定前或做出決定過程中，利害關係人必須立即承受積極行為或不單純的

消極行為的積極方面強加的責任或負擔（中止效力的要求），這有利於利害

關係人在上訴中勝訴的可能性，因為如無中止之可能，按照澳門《行政訴訟

法典》第 22條規定的先予執行的特權，他必須服從於行為的執行。 

七、如果一項行為不能依法中止效力，就因無效用而不必審理，根據《行

政訴訟法典》第 127 條第 2 款的規定提出的了解行政當局是否以不當方式執

行此行為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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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甲，身份資料詳見卷宗，在 2003年 4月 17日，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20條起及續後數

條的規定，認為具備了所有要件，請求本中級法院中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司司長 2003年

3月 14日第 18/SS/2003號批示的效力。該批示拒絕受理他就為填補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文職人

員編制高級技術員編制第一職階二等高級技術員空缺而進行的通過考試方法進行的普通入職開

考投考人確定性名單提出的上訴。這一事宜是 2002年 8月 7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組

第 32期上刊登的通知公佈的，2002年 9月 4日第 36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組又刊登

了訂正事宜。根據變更通知，典試委員會認為其不具開考通知所要求的學歷資格而予淘汰。 

為此，其聲請中的陳述及請求主要如下： 

“[…] 

I—關於上訴所針對的行為 

1.2003年 2月 23日，在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張貼開考合格及淘汰之投考人名單，而， 

2.據稱上訴人因不具備適當的學歷資格被淘汰。 

3.根據《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的規定，針對淘汰決定向保安司司長提起必要訴願。 

4.已通過電話以及隨後於 2003年 3月 18日發出的信函將駁回上訴之批示通知聲請人。批示

認為典試委員會以最佳標準為依據，其行為基於技術自由裁量權之行使，認為不存在任何形式上

的或本質上的瑕疵。 

5.聲請人在司法上訴中認為，初端淘汰其候選人資格之決定依據中，違反多項法律規定，也

違反了平等原則。他對此提供了證據。 

II—關於司法爭議行為效力中止令的頒佈需同時具備之要件（《行政訴訟法典》第 121條第

1款）。 

A—執行可能對聲請人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失（《行政訴訟法典》第 121條第 1款 a項）。 

6.不允許聲請人參加考試（考試用作《開考通告》規定的選拔方法實施之參考基礎），使提

出的司法上訴的全部標的均不可行，使之失去了任何實際意義，因為聲請人不可能從被彌補因排

除考試所產生的不公正（正如在法院將作出的判斷），並因此絕對不可能被載入開考最後評核名

單。 

B—關於不能確定對公共利益造成的嚴重侵害。 

7.關於《行政訴訟法典》第 121條第 1款 b項要件，該要件已符合： 

8.考慮到開考所處的階段（該階段需要中止），因此，行政當局要在更多的時間內不能擁有

所需的職員，並對開考批示作出說明。 

9.但是，聲請人考試成績之利用 — 為製作最終評核名單 — 取決於在司法上訴範疇內所作

決定，而此等事實： 

a)不會影響開考進程； 

b)不損及其他投考人； 

c)也不會對公共利益造成（潛在）侵害。 

10.批示的執行力和效力本身，將潛在侵害公共利益，因為司法上訴理由成立涉及到考試進

程中的所有行為，迫使行政當局和其他投考人／個人重複一些程序行為，推遲《開考通告》提到

的 3名（必要的）職員的任用。 

C—關於程序中無強烈跡象顯示提起上訴的不合法性 

11.在程序中，不存在強烈跡象表明提起上訴是違法的，因為按照《澳門司法組織綱要法》

第 36條第 7款的規定，得針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長作出的行為向中級法院上訴。 

12.當事人具正當性，法院具管轄權，聲請及時行事，因為通知是 2003年 3月 18日下達的，

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25條第 2款 a項的規定，提起上訴的期限為 30天。 

據此，並按適用法律的規定，[…]，應裁定中止確定性及具執行力的行政行為效力和執行力

的前提要件已經具備。這一行政行為出現在保安司司長 2003 年 3 月 14 日作出的第 18/SS/2003

號文件上。 



因具正當性和及時性，請求貴院按照《行政訴訟法典》第 121條起的規定，下令中止該文件

的效力和執行力，直至提起的司法上訴審結[…]。 

[…]”（見中止效力卷宗第 3頁至第 6頁內容）。 

在將這一聲請登記為第 97/2003/A號案件並將其分發給裁判書製作法官後，本中級法院書記

長在 2003年 4月 21日向當年復活節當值法官移送卷宗並報告：“[…]//在聲請人甲提出的中止

效力要求中，因存在需要傳喚的對立利害關係人，且沒有提及他們的身份和居住地點，故辦事處

未執行《行政訴訟法典》第 125條第 3款的規定。聲請人也沒有提交該法律第 124條第 3款要求

的副本，因此，不了解是否執行了該法條第 1款的規定。//根據該法典第 123條第 1款 b項的規

定，中止效力之請求附同上訴狀提交。在上訴狀中，要求告知上訴所針對行為的行為人，以便查

詢允許參加考試的投考人的身份和居所”。因此，當值法官作出如下批示：“通知聲請人，在 5

天內，提交對立利害關係人的名字或《行政訴訟法典》第 124條第 1款和第 3款規定的證明”；

（本卷宗第 11頁的內容）。 

獲通知法官批示後，聲請人認為“在本案件中，唯一的對立利害關係人同時也是被請求人，

即保安司司長”。（參閱本卷宗第 14頁和第 15頁聲請人於 2003年 4月 23日所作闡述）。 

在這種情況下，法官於 2003年 4月 25日作出如下批示： 

“聲請人有道理。 

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25條第 3款的規定，命令傳喚被請求實體。 

作出必要措施”（第 40頁批示的內容）。 

隨後，傳喚了保安司司長，也就是被請求的行政機關。他根據下述理由，就中止效力的請求，

作出答辯，力主否決上訴理由成立： 

“[…] 

1 

聲請人要求中止保安司司長簽署的第 18/SS/2003 號批示的效力。該批示駁回了就典試委員

會的決定提出的必要訴願。因在填補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文職人員第一職階二等高級技術員職位

的考試過程中，沒有提交學歷證明，典試委員會決定將聲請人在考試中淘汰。 

2 

駁回上訴重視的是不存在任何影響這一決定的形式或實質的瑕疵。 

3 

聲請人要求中止上訴所針對的行為的效力，並要求有條件地允許參加第二階段，也就是筆試

階段的考試。但是， 

4 

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一方面是缺乏法律依據，另一方面，這種做法也是不可能的，因為筆試

階段的考試已經結束，是在同年 4月 13日進行的。 

5 

因此，即使行政當局允許聲請人參加筆試的決定也是無效用的。 

6 

中止上訴所針對行為的效力總會對公共利益造成嚴重侵害，因為要重新進行全部考試，對聘

任工作造成不利影響，所造成的影響是難以承受的。 

7 

公共利益不允許錄用不稱職的職員，因為典試委員會以謹慎的標準和利用自由裁量權（有約

束的自由裁量權）得出了這一結論。 

8 

行政當局享有先予執行“善意”作出的行政決定的特權，除非同時具備《行政訴訟法典》第

121條第 1款 c項所指的要求，正如所表明，本案不屬於這種情況。 

9 

現在，由於對公共利益造成的影響和中止效力的無效，主張否決本要求，維持上訴所涉及行



為的效力。 

[…]”（本筆錄第 45頁至第 47頁的內容）。 

隨後，駐本中級法院之檢察院代表發出日期為 2003年 5月 7日的意見書，內容如下： 

“[…] 

甲要求中止澳門特別行政區保安司司長 2003年 3月 14日簽署的批示。該批示拒絕了他就典

試委員會關於不允許他在填補保安部隊事務局文職人員組第一職階二等高技術員職位三缺而以

考試方式進行的普通入職開考中成為投考人而提出的必要訴願。 

我們劃下底線的地方可以用於強調隨後可能對我們產生的“引誘”，使我們將中止行為認作

不可中止效力之消極內容的行為，因為它使聲請人仍處於採取行動之前同樣的狀況，不會產生剝

奪既存法益的非本質或次要的效果，對聲請的可能批准永遠不會成為允許參加考試的“命令”，

也就是說，不會產生任何法律效力。 

但是，也許不完全如此。 

所說的具有消極內容的行為是指那些沒有改變利害關係人權利義務範圍行為，通過這個行

為，先前“狀況”沒有發生任何創新、變化、刪除或取消。也就是說，這種行為是“中立的”，

任何內容都不會增加或喪失。 

關於這種行為，人們一致認為不是那種導致效力中止的行為，這是因為這種行為可能被理解

為法院僭越行政權，還因為中止不會產生對利害關係人任何有用的結果，特別是《行政訴訟法典》

第 121條 a項所說的損害性狀況的排除。 

但最近，開始考慮和認可一種新型的行為。這種行為儘管表面上具有消極內容，但有積極的

效果。因此，有關執行之中止有某種實用性，因為從中會產生積極的次級效果。當然，導致駁回

維持以前法律狀況的行為屬於此類，如拒絕恢復或延續先存法律狀況，而有損上述行政行為的法

律效力的法律上的期待的行為，因為人們認為在這種狀況中，實際上存在著對聲請人法律狀況和

行為的改變。 

但是，還應該看到：人們也認為，如果中止做法能夠產生某種利益，使聲請人能夠在司法上

訴作出最終決定前獲得某些“好處”的話，中止的決定是一定會作出的。 

這恰恰是拒絕允許考試的情況，人們認為，在考試中排除一名候選人的行為不屬於消極內

容，而是屬於具有積極內容的行為之列，利害關係人被除名是一種“作為”，而不是一種“不作

為”，一種純被動的行為，表現為聲請人法律狀況的一種變化，因此這種行為具有積極內容，在

中止效力方面是可以接受的，是強制行政當局恢復行為延長之前狀況的做法，導致的直接和即刻

的結果是聲請人可以允許參加考試直至對司法上訴作出最後決定（葡萄牙最高行政法院第 31763

號案件的 1993年 3月 4日和第 484/03號案件的 2003年 3月 19日裁判中體現了前述觀點）。 

因此，在《行政訴訟法典》範疇內，應該認為所涉及的行為具有積極內容，或者至少具有積

極的側面，目前中止效力的做法是可以允許的。 

*** 

關於《行政訴訟法典》第 121條涉及的範圍，第 1條各項為中止行政行為規定的要件應同時

具備，缺少其中之一都會被拒絕。不管是依據葡萄牙最高行政法院，還是澳門前高等法院或貴法

院的一致司法見解，這種狀況類似於《行政法院訴訟法》第 76條的規定。 

這些要件是：一個積極要件（可以預見，行為的執行將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和兩個消極要

件（不會嚴重侵害公共利益，程序中也不存在違法之強烈跡象）。 

我們接受本案中確有兩個消極要件，因為看不到提起上訴中有違法性的跡象，更不用說強烈

跡象。另一方面，我們就會完全贊同聲請人提出的關於不會對公共利益造成嚴重侵害的理由。 

關於積極要件，一致的司法見解，特別是葡萄牙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 — 對於本案來說，至

少在學說層面上要考慮之 —（例如 1980年 4月 24日、1986年 1月 30日、1987年 8月 12日及

1993年 8月 25日的合議庭裁判分別載於《學說判例》第 228期第 1369頁、第 298期第 1158頁、

第 314期第 185頁和第 385期第 13頁之案件裁判）認為：在中止行政行為效力的附隨事項中，

聲請人須具體陳述可形成（行為的執行可能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信證的事實；司法見解中一向



堅持認為，須具體列明視為可能發生的損失，並堅持認為這些損失是行為的執行造成的適當的、

直接的和即刻的後果。 

在這方面，清楚的事實是，聲請人始終局限於泛泛地爭辯“…喪失全部實用性之司法上訴的

標的…”之不可行性。但最後卻詳細解釋說，“考試中被淘汰產生的不公正現象不可能恢復…因

此，絕對不可能載於考試最後評核名單中”。 

實際上，這是執行行為導致的適當的、直接的和即刻的後果，此乃一方面。另一方面，看不

到如何以某種方式確定損失程度。 

我們認為已同時具備了有關必備要件，因此主張批准要求。 

[…]”（第 70頁至第 74頁內容）。 

隨後，裁判書製作法官於 2003年 5月 9日下令將本案登記在審判日期表（第 75頁之批示）。

但在 2003年 5月 15日舉行的會議上，作出了相應之（中期）合議庭裁判書；命令傳喚聲請人中

止效力的聲請中的對立利害關係人（見裁判書的內容，第 76頁至 77頁，第 78頁則載有製作裁

判書的法官所附表決落敗聲明）。 

隨後，採取了傳喚有關對立利害關係人的措施，書記長於 2003年 7月 23日在第 1521頁報

告所有對立利害關係人均被傳喚，卷宗中等待著他們之中某人提出反對之期間屆滿（第 93頁至

第 1521頁）。 

與此同時，法院書記長 2003年 7月 25日在第 1522頁報告：2003年 7月 23日第 30期《澳

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組公佈考試投考人評核名單。面對發生的事情，製作裁判書的法官即刻

作出下列批示： 

“考慮到上述報告和公佈的內容，中止上訴所針對的行政行為效力之本程序似乎已失去審理

的意義，應該依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229條 e項的規定，裁定程序消滅。 

因此，顧及訴訟的性質和司法假期的臨近，通知上訴人在 5天期間內發表認為適當的意見。”

（第 1522頁及其背頁的內容）。 

得到通知後，上訴人於 2003年 7月 30日提交陳述 — 聲請，現被編制為第 97/2003/A/A號

卷宗，並附於本中止效力之卷宗，其內容如下： 

“[…] 

甲，身份資料詳見卷宗，被通知第 1522頁之批示後，宣佈如下內容： 

1.2003 年 4 月 17 日，聲請人向本中級法院提交要求中止澳門特別行政區保安司司長第

18/SS/2003號批示效力的聲請； 

2.聲請人提出中止效力聲請的根據是《行政訴訟法典》第 121條第 1款的規定。 

3.另一方面，獲通知在法定期限內提供法定副本，因中級法院認為，除了澳門特別行政區保

安司司長（在聲請中已為其提供法定副本）另有 562名對立利害關係人。 

4.按照法律要求，在同一日，對前述批示提起了司法上訴； 

5.在提交中止效力請求之日，所涉及的選拔考試尚未進行，因此最終評核名單是不存在的； 

6.根據前述，中止效力的時機旨在使司法上訴標的具實用性； 

7.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25條第 3款的規定，法院辦事處傳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保安司

司長； 

8.在傳喚後，按照《行政訴訟法典》第 126條第 1款的規定，在沒有裁定中止效力前，保安

司司長不能執行該行政行為； 

9.另外，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26條的規定，須採取措施阻止其執行； 

10.從第 1522頁法院書記長提供的報告中，顯然可以推斷，法院沒有被告知根據《行政訴訟

法典》第 126條第 3款要求中止效力的被上訴行政行為的執行； 

11.應推測，保安司司長在程序中曾被通知/傳喚，因為他曾接受聲請人對司法上訴的答辯； 

12.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27條第 1款，這種情況構成一種不當執行的情況。 

因此，並依據法律，提出如下要求： 

a)宣佈參加開考的考試不產生效力，隨後撤銷 2003年 7月 23日第 30期《澳門特別行政區



公報》第二組公佈的最後評核名單，直至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27條第 2款，中止效力的裁

判轉為確定。 

b)還要求，如通知對立利害關係人 — 聲請人認為除保安司司長外其他人沒有必要 — 所需

開支及法定副本及費用均由被上訴方提供，因為是被上訴方導致了這一附隨事項。 

[…]”（本附文第 2頁至第 5頁的內容）。 

2003年 7月 31日，向裁判書製作法官移交這一最後聲請，並附法院辦事處如下報告“最後

一個被傳喚之對立利害關係人乙（在中止效力程序第 1511頁）確定時間傳喚答辯期限的最後一

天是 2003年 8月 1日”後，製作裁判書的法官隨後作出如下批示：“等候這一期間屆滿，隨後

遞交中止效力的程序”（第 97/2003/A/A號附文第 6頁內容）。 

今天（即 2003年 8月 4日）具第 97/2003/A/A號附文移送中止效力卷宗後，本中級法院夏

季司法假期當值法官（本裁判書的替代製作法官）決定向本特別評議會提交審議聲請人關於中止

效力及不當執行之請求問題，以維護訴訟的快捷性和訴訟經濟原則以及訴訟集中原則，具體原因

是中止效力請求已經具備審理條件。關於傳喚所涉及對立利害關係人程序（本中止卷宗第 1529

頁已完成）在自身和法律意義上都沒有引起反駁，因此，作為檢察院關於中止要求（中止卷宗第

70頁至 74頁）意見書的“前提”依然保留。因此，一方面，沒有必要再次聽取該機構發表意見

書；另一方面，不當執行問題乃屬中止效力之要求的附帶問題，因而取決於中止要求本身的命運，

也可以在同一決策機構決定，儘管《行政訴訟法典》第 127條第 5款作出了規定，這是因為合議

庭就不當執行問題作出的決定，從訴訟角度上說，要比僅一個製作裁判書法官的決定要更加“莊

嚴”，因此不會削弱爭議中的任何一方訴訟地位。 

因此，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組織綱要法》（12月 20日的第 9/1999號法律）第 43條

和第 35條的共同規定組建的本替代合議庭現在應該作出緊急裁判。 

 

二、有關決定的要素 

為了找到目前涉及的具體問題的解決辦法，從卷宗的分析中可看出如下有關因素： 

甲（現在的聲請人）提交聲請，要求參加 2002年 8月 7日第 32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公佈的通知宣佈，2002年 9月 4日第 36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二組修正的填補澳

門保安部隊事務局文職人員編制高級技術人中第一職階二等 3 個空缺的通過考試方法進行普通

入職開考。 

因不符合開考通告有關學歷資格的要求，典試委員會 2003年 2月 20日製作的投考人最終名

單中將其淘汰。 

針對這份最終名單，他向保安司司長（現被聲請之行政機構）提起上訴。司長通過 2003年

3月 14日發佈的第 18/SS/2003號批示，決定拒絕受理上訴。 

因不贊同這個批示，現在的聲請人針對批示提起司法上訴，同時通過 2003年 4月 17日提出

的聲請，請求中止該批示的效力。2003年 7月 30日，要求宣佈行政當局在所涉及的公開考試中

不當執行的行為在本中止效力訴訟待決中不產生效力。 

 

三、法律 

作為工作方法並鑑於事物的自然邏輯，我們首先論述中止效力請求。 

正如我們最近在本中級法院第 174/2003號案件的 2003年 8月 1日合議庭裁判中表明： 

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20條的規定，要中止一種行政行為的效力，該行為必須且至少是

具積極內容的行為，或針對中止物件呈現積極假側面的具消極內容的行為。 

從學說上說，積極行為大致上說是那種要加給利害關係人一種責任或負擔的行為（如對某個

利害關係罰款或處罰，或下令將其驅逐出澳門特別行政區，儘管這個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的居住是

合法的，擁有當地政府事先頒發的居住許可證並且依然有效）；而消級行為的目的是拒絕利害關

係人的要求（如不批准利害關係人要求的津貼發放行為）。“積極行為”與“消極行為”之區別，

可以參閱本中級法院第 1153/A號執行之訴的 2001年 2月 1日的判決書。 



根據上述列舉的資料，應得出的結論是，被聲請之行政機構的批示標的恰恰是拒絕受理當時

聲請人對公開考試投考人最終名單提出的上訴，批示事實上成為了行政機構將聲請人排除在考試

之外的最後決定，毫無疑問，是典型的具有消極內容的行政行為，絕不是積極行為或有積極內容，

因為批示沒有加給聲請人任何責任或負擔（在法律意義和本身的意義上）。 

那麼，保安司司長的這個行為具有純粹的消極內容，還是也有積極的方面？ 

作為具有積極方面的消極行為的典型例子，我們假設：行政當局拒絕某個利害關係人提出的

為修建的非法建築嗣後或以其他途徑發放許可的聲請，隨後立即下令拆除這個建築。在這個例子

中，拒絕發放許可本身是拒絕該利害關係人的聲請，因此是一個消級行為或具有消極內容的行

為。但是，這種拒絕意味著並最終導致了該建築的拆除令，因此它已經具有積極方面，表現為它

對非法建築的主人施加了一種處罰或負擔（拆除）。因此，從抽象意義上說，法律允許僅在積極

方面以及建築拆除令方面，中止這個消極行為的效力就具有了意義（顯然不是在其消極內容或有

關拒絕發放許可證方面）。因此，建築的主人可以看到拆除令效力的中止。 

這裏澄清了具有積極方面的消極行為概念的範圍和意義。顯然，現被聲請之行政機構的批示

沒有任何積極方面，因為作為執行該行政行為執行的結果，聲請人考試淘汰的確認沒有對其權利

義務範圍帶來任何消極變化（在惡化方面或施加一種負擔或所說的處罰），在尊重不同意見或分

歧之情況下，不應接納下述觀點：僅憑報考，聲請人就可以靠這個行為獲得最終毫無疑問或肯定

被允許參加開考的主體權利，或至少可以獲得確實可以參加考試至終的法律期望。我們認為，由

於投考人資格可能被行政當局拒絕，他的淘汰僅僅使被允許參加考試至終的純個人期望破滅（從

來不是法律上的期望，也不是自己的主體權利）。因此認定，必然由某些權利和義務組成的其權

利義務範疇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他被淘汰後該範疇仍保持著原狀。 

因此，得出的結論應該是，不可能下令中止保安司司長批示的效力，因其是一個純消極或具

有純消極內容的行為，事物本身的邏輯也可以說明這種不可能的原因：中止聲請人淘汰的決定是

沒有意義的，因為，儘管中止決定是可能的，但這僅僅意味著中止這個淘汰決定的效力，但永遠

不能產生所期作出相反行政決定，也就是最終允許聲請人參加考試。由此，試圖“凍結”關於淘

汰聲請人的決定是無用的。聲請人只能等待對保安司司長的決定提出的司法上訴作出的最後決

定。另外，作為旁注，即使設想將來這個司法上訴勝訴，由於在一個實質法治國地區（如澳門特

別行政區），為完全遵守權力分立原則而頒佈的《行政訴訟法典》第 20條規定的這種上訴的合

法性管轄規則，法院也不能取代被上訴實體（即保安司司長），來決定最終允許聲請人（現在的

聲請人）參加所說的考試。 

這裏表明了《行政訴訟法典》第 120條之立法原意 — 根據該條款，只有那些純積極行為（或

有積極內容的行為），或一個消極行為的積極方面可以被中止效力，而純消極行為（或具有純消

極內容的行為）、具有積極方面的消極行為的消極內容永遠不能被中止效力 — 其理由是避免利

害關係人從現在起，在決定或在司法訴訟作出最後決定之前，就承受行為（中止效力所要求的行

為）加給他的負擔或處罰，這一切都有助於利害關係人本人在訴訟中獲勝的可能性，因為根據眾

所周知的行政當局先予執行的特權（《行政訴訟法典》第 22條規定的一般規則是，司法上訴不

會產生中止上訴所針對的行為效力的結果），如果沒有中止的可能性的話，這個人只能服從該行

為的執行，而沒有其他選擇。 

因此，為了不馬上見到《行政訴訟法典》第 120條所說的合法設想，對於中止任何行政行為

的效力來說，還必須認為現在的聲請人提出的要求是無理的，因此沒必要了解是否具備該《法典》

第 121條特別規定的提供法律依據的其他條件。 

從這個結論中必然會想到，為避免出現訴訟行為無效的情況，在通過司法干預中止效力的要

求懸而未決時，不應該審理聲請人依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27條第 2款的規定，就被上訴的行

政機構批示提出的不恰當執行問題，因為這個批示不可能在法律上中止效力，因此，審議行政當

局是否確實不當執行了該行為，就毫無意義。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判駁回聲請人甲 2003年 4月 17日提出的中止保安司司長 2003年 3月

14日第 18/SS/2003號批示效力的請求。因此，也沒有必要審理（因無效用）該聲請人 2003年 7

月 30日提出的請求：宣告該批示的不當執行行為不產生效力。 

聲請人提出的中止效力要求的司法費為 3個計算單位。 

命令將此決定通知聲請人、被聲請的行政機構和傳喚的對立利害關係人。 

 

陳廣勝（替任的裁判書製作法官）— 梁祝麗（第一替任助審法官）— 岑勁丹（第二替任助

審法官） 

 


